附件2：
税收服务志愿者服务协议

为做好2019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以下简称“年度汇算”）及支持非公企业复工复产纳税服务工作，为纳税人提供优质便捷服务，提高纳税人满意度，双方决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税收服务志愿者服务活动。为保证服务活动积极有序，经友好协商，就合作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甲方：
乙方：
第一条 经甲乙双方平等协商，自愿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第二条 乙方无偿、自愿在年度汇算期间提供个人所得税服务及支持非公企业复工复产纳税服务工作。
第三条 志愿服务期限为年度汇算期间（2020年3月1日至6月30日）。如遇工作需要，可适当延长至9月30日。
第四条 乙方参加税法宣传、政策咨询、辅导培训等活动，主要包括：
1.个人所得税法进园区、进校园、进社区宣传活动；
2.个人所得税公益大讲堂、纳税人学堂等宣讲活动；
3.12366专家咨询；
4. 办税服务厅专家咨询；
5. 为非公企业提供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等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辅导和咨询；
6. 积极配合税务部门开展“非接触式”办税缴费服务。
第五条 甲方权利
1.根据实际业务需求，合理分配乙方的工作岗位和工作时间。
2.组织乙方进行与志愿服务内容相关的活动。
3.监督乙方服务质量。乙方的服务质量包括以下方面：提供服务的态度、回答问题的准确性、在服务过程中是否有收取报酬行为、是否有广告与推销的行为、是否有损害纳税人权益的行为。
第六条 甲方义务
1.对乙方进行个人所得税政策、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信息系统操作、服务管理等业务培训。
2.为乙方在开展志愿服务期间提供便利化条件。
3.协助解决乙方在志愿服务期间遇到的其他问题。
4.为乙方出具税收服务志愿者服务工作情况书面证明。
第七条 乙方权利
1.参加甲方在志愿服务期间组织的相关活动。
2.接受甲方的各种服务。
3.要求甲方解决或协助在志愿服务期间遇到的非专业性问题。
4.就志愿服务工作向甲方提出建议和意见。
第八条 乙方义务
1.全面了解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和复工复产税费优惠政策，详细了解服务内容和工作要求，合理运用所掌握的专业知识做出准确、及时的答复。
2.受理咨询时要使用文明用语，服务准确规范，清晰完整。与纳税人沟通时耐心解答。
3.受理咨询遇到疑难问题无法即时回答时，将问题上报给主管税务机关，通过主管税务机关进行回复。
4.从事志愿服务过程中，不得从事任何形式的推销、广告等营利项目，不能收取任何费用或提供超出服务内容的咨询服务。
5.接受甲方对乙方服务的监督。
[bookmark: _GoBack]6.乙方因特殊原因不能履行职责，应及时向甲方反映情况，协商解决办法。
第九条 协议履行和变更
1.甲乙双方按照本协议的约定，依法、全面履行各自的义务。
2.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本协议约定的内容，并以书面形式确定。
   第十条 协议解除	
1.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协议解除。
2.乙方自愿辞去志愿者身份并向甲方提出书面申请的，经甲方批准后本协议解除。
3.甲方基于志愿服务的质量要求和服务对象的现实要求，无需乙方继续提供志愿服务时，可提前书面通知乙方解除协议。
4.乙方违反本协议或者投诉举报，经核实确定无误，解除本协议。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在本协议存续期间，若存在为对方造成经济、名誉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和其他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二条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二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名）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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